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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编号：HB-JL-JSGGS-JL005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乙方供给甲方的板坯精炼预熔渣达成如下协议：
一、适用条件
100吨LF炉使用，钢水量123吨左右，适用钢种：板坯Q245R、Q345R、其他容器钢、风电用钢、工程机械等含铝系列钢种；其他特殊工艺条件及特殊试验钢。
二、技术要求
（一）技术标准
1.物理指标：产品结构为固体，粒度为φ5-50mm的比例≥96%。
2.化学成份：具体理化指标参照下表：
	主要化学成分
	CaO
	Al2O3
	SiO2
	MgO
	S
	H2O

	标准（%）
	30-45
	≥40
	≤6
	≤8
	≤0.25
	≤1.0


3.其他要求：必须为高档电熔型精炼渣，本身无受潮结块、无其他杂质和异物。
（二）应达到的效果
1.具备降低精炼顶渣黏度，提高顶渣流动性，确保精炼顶渣动力学条件满足要求。
2.能够实现板坯相应钢种精炼顶渣成分配比满足钢种精炼要求，达到精炼顶渣碱度控制目的，确保物料质量本身作业满足相应钢种质量稳定要求。
（三）包装要求：
1.每大袋单重1000±10kg，包装袋必须有相应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产品用途类别。实际因现场使用条件变化需要更改包装时，可在招标前对包装变化沟通调整。
2.包装物及费用均由卖方承担。
（四）其他
1.每批次到货，产品应提供相应质保书。
2.产品保质期：一年。
3.根据产品的使用情况，乙方应随时到现场跟踪质量问题以及进行技术分析、产品质量和工艺措施的持续改进。
4.所供物料必须经过采购单位现场生产试用合格后方可参与投标和供货。
三、考核条款
1.由于乙方原因，供货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或迟延供货影响买方使用单位生产，买方将视实际影响程度向卖方索赔相关费用。
2.每批次物料到货后由甲方组织进行抽检化验。重点以Al2O3含量为依据进行结算：①当Al2O3含量≥40%且其他成分满足要求时，物料按量正常结算；②当40%≥Al2O3含量≥30%且其他成分满足要求时，Al2O3含量每低1%，按照物料基准价（中标价）降价3%进行结算；③当Al2O3含量＜30%时，组织退货处理。
3.对于其他原因导致甲方无法使用的以次充好等产品按照判废处理，后续处置费用由乙方承担。
四、其它
1.本规格书书作为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后与主合同同时生效。
2.若                 公司不能中标，则本技术规格书自动失效，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责任。
3.本规格书内容经由甲乙双方于    年  月  日通过          方式商定。
4.甲乙双方应当就签订本协议的相关事宜保密，不得将签订主体、时间、内容等信息透露给其他第三人。
5.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保留一份，一份作为相应采购合同附件，自签订之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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